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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以线上摇号方式选任破产管理人暂行办法 
 

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完善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，

公平、公正、高效审理企业破产案件，依据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

院关于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与监督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及《孝

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与监督管理暂行规

定(试行)》的规定，结合全市法院破产审判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一条 全市法院选任破产案件管理人，一般应采取以“竞

争+线上摇号”方式进行，选任破产案件管理人应遵从属地名册

优先的原则，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编制的《全省各中级人民法

院破产管理人名单》中产生。 

对于商业银行、证券公司、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上市公

司破产案件，在全国、全省范围内有重大影响、法律关系复杂、

债务人财产分散的企业破产案件，如确有必要，或根据个案情况

对管理人资质有特别要求的，可以从其他地区人民法院编制的管

理人名册中择优选任一级破产管理人。 

第二条 全市法院选任破产案件管理人的报名公告，统一由

市中级法院司法鉴定部门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上对外发布，由

受案法院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报送相关资料，公告中应包含申请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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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企业的基本概况、破产管理人选任范围、资格条件、需准备的

方案及报名时间、线上摇号时间等内容。 

第三条 市中级法院司法鉴定部门收到受案法院移送的选任

破产管理人相关资料后，应对公告资料进行审核，不得有违反国

家法律及损害人民法院形象的内容，并在 2日内网上发布。   

如从其他地区人民法院编制的管理人名册中选任管理人，根

据《孝感市破产管理人公益互助金管理办法》，应要求其管理人

向受案法院提交《缴纳管理人公益互助金承诺书》。 

第四条 破产管理人机构报名应在线下和线上同步进行，参

加竞争的破产管理人机构，应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上报名，同

时线下向受案法院提交纸质报名材料。 

第五条 报名时间截止后，受案法院应及时组织召开管理人

评审委员会，以不少于 5名以上单数成员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报

名资料进行评审。评审委员会由分管破产业务的院领导、破产审

判业务部门、司法鉴定部门、督查部门人员等组成，也可邀请市

破产管理人协会 1名领导参加评审。评审委员会最终对线下报名

的破产管理人择优选出 3-5家机构作为候选管理人机构参加线上

随机摇号。 

第六条 受案法院应在线上摇号时间之前应确定候选管理人

机构，由破产审判业务部门向市中级法院司法鉴定部门报送《选

任破产管理人申请移送表》（见附件），中院司法鉴定部门技术

工作人员根据移送表上确定的候选管理人机构，从线上摇号系统

中一一勾选备用。 

如果没有机构报名，应从本院破产管理人名册中以线上随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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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号的方式确定破产管理人。 

第七条 线上摇号的准备工作。由受案法院破产审判业务部

门提前通知破产企业各债权人、相关利益关系人、候选管理人机

构等，并邀请受案法院的督察部门派员到场监督，现场核查各机

构报名等情况，候选管理人可以派员参与监督线上摇号选任破产

管理人全过程。 

第八条 线上摇号选任破产案件管理人。线上摇号活动在市

中级法院审判楼司法鉴定工作室进行，由中院司法鉴定部门技术

工作人员进行在线流程操作，对系统中已勾选出的候选管理人采

用线上电子摇号随机产生管理人。选任工作流程结束后，督察部

门人员现场发表监督意见，在场人员在《选任破产管理人笔录》

上签字确认。 

第九条 线上摇号选任管理人自动产生 3 家破产管理人机

构，依次顺序确定为管理人、第一备选管理人、第二备选管理人，

管理人有回避情形或不适宜履职时，第一、第二备选管理人依次

递补。 

第十条 市中级法院司法鉴定部门通过线上摇号确定破产管

理人后，应及时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上发布选定破产管理人的

公示。 

第十一条  线上电子摇号方式过程可以在网上回访查看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 

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

2025年 1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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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 

选任破产管理人申请移送表 
移送法院：（盖章） 

案号  审判业务部门  

案由  

申请破产企业 

基本情况 
 

择优确定的 

候选管理人 

机构名称1：  

机构名称2： 

机构名称3：  

………    

破产案件承办法官： 电话：  

材料清单   

部门领导审签：  分管院长审签： 
 

 

移送人签名 

（日期）： 
 

接收人签名 

（日期）： 
 

 


